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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早已深深融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的每个细节里，目前网络交易不仅仅局限于

淘宝、天猫、京东等各大购物平台，随着抖音、快手自

媒体的兴起，带货主播越来越来越多，消费者的购买途

径也随之增多，由于很多网络平台的准入要求很低，甚

至仅仅需要一个身份证就可以开通网店，这样的准入门

槛不仅仅让消费者遇到假冒侵权的产品维权困难，而且

越来越多的网店商家甚至冒用他人品牌名称使实体企业

和商家蒙受巨大的损失。现在，我国与互联网行业问题

相关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案例越来越多，但是当人们遭

受了商标侵权、专利侵权等行为时，借互联网对该侵权

行为进行投诉就很困难。其很大一部分原因为当下使用

的法律的适用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因此，

迫切需要通过制定完善的维护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的法

律体系，并进行有效实施，加强人们的侵权保护意识。

一、互联网领域侵犯知识产权的相关内容分析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指的是对于互联网知识的保护，

当然，前提是互联网取得了实质性地发展。保护互联网

知识产权与保护传统知识产权有着明显的区别。保护互

联网知识产权是每位公民都具有的权利，但是，互联网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一些特殊性，这主要是因为在

虚拟网络环境进行的，与传统知识产权保护不同。在互

联网上发布的文章等属于互联网领域，这样的文件可以

轻松复制和引用。虚拟网络中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难度

较大，在网络虚拟化方面通过法律维护比较艰难。归根

结底，把眼光放长远些，如果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无法完

成顺利，那么我国的网络知识将失去它的特殊性。而且，

因为在更高的传播速率下，传输范围也会增加，带来严

重后果。再者现在互联网发展太快，其本身网络平台也

有自身的问题。

1. 网络销售平台进入门槛太低。网络为现代生活提

供了便捷的服务，成为了现代年轻人的主要购物方式之

一，但是作为网络电商平台，很多平台准入门槛太低，

比如拼多多平台，入门审核门槛仅需一个电话号码便可

注册开店，造成电商经营者鱼目混杂，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产品源头不清，很多产品打着品牌的旗号销售的假

冒产品，但是监管部门无法进入拼多多后台，根本无法

掌握数据，导致取证困难，执法成本加大，很多案件无

法进一步调查。

2. 消费者维权意识较弱。有一部分消费者认为假冒

不伪劣，或者明知是假冒的名牌产品但是为了所谓的虚

荣心继续购买，给销售者创造了利润，提供了机会，所

以消费者听之任之，另一部分消费者维权意识淡薄，明

知自己购买的是假冒产品，为了避免麻烦或者不知道维

权渠道，也就不去追究这个事情。

3. 打击违法成本较高，现在假冒伪劣和侵权行为存

在区域分布碎片化、产品分工精细化、线上线下一体化、

违法行为组织化、物流支付信息化的形势下，更对监管

工作带来了难度，对执法固化证据形成时差，又由于人

力物力财力的影响对打击违法成本造成了难度。

因此，互联网时代专职的工作人员会重新审视分析

互联网知识产权的法律程序，进而制定更专业、更全面

的法律，以有效执行知识产权法律权利。

二、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模式的存在的问题

1.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审查周期过长

《专利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国务院相关部门在接受

到申请人的发明专利申请之后，将以《专利法》为基础，

对其进行严格仔细地审查，而结果将于申请之后的第 18

个月公布。国家专利总局可应申请人的要求尽快满足其

要求。根据该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国家专利局可以在当

事人申请发明专利之日起三年内，随时根据所提出的申

请对申请进行审查，但如果超过了期限，再想申请就是

无效的了，而且会被自动撤回。

2. 司法裁决程序缓慢

谈到知识产权纠纷，当知识产权纠纷发展到了诉

讼时期，还要再经过两审，其中一些还需要再次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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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民事和行政诉讼交替进行的，这就需要更长的周

期，保护产权也变得日渐困难。在这时，该公司可能

会面临一些问题，即使最后打官司赢了，但是经过了

那么长时间的官司，公司在市场上的地位和名声也会

不复以前了 [1]。

三、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优化措施

1. 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

在互联网时代，受害者需要积极采取法律行动保护

自己在互联网上的知识产权。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民

法典中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

权。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权

利：（1）作品；（2）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3）

商标；（4）地理标志；（5）商业秘密；（6）集成电路布

图设计；（7）植物新品种；（8）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其中，《著作权法》与《专利法》这两部法律是具有一

定威力的知识产权保护法。但是，这两个法律的制定部

门不同，就会导致法律法规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此外，

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法的数量非常庞大。相关人员在核

对的过程中无法一一开展核对工作，难以确保法律的合

理性，这就导致了许多法律法规之间存在一系列冲突，

从而无法合理地、有效地运用法律法规。此外，许多法

律之间存在的问题进一步限制了互联网环境中知识产权

的有效保护。为提高网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有关部门

应针对存在的问题在有关法律法规中进行修订。此外，

有关部门必须协调各项条文，确保规则适用的合理性和

公正性，必须及时地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以适应现代社会

的现状，以更充分的准备迎战知识产权保护“战役”。

2. 健全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形成互联网时

代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第一，修订知识产权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加强知识

产权行政执法能力建设，在有关部门引入统一的法律标

准，建立完善的执法机制，降低法律成本并改进司法程

序。

第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1 月 12 日，总理府

公布了《“互联网 + 政务服务”技术体系建设指南》。该

指南中提到我国要在 2020 年底前实现完善的网上办理

“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服务体系等。这样，人们就可以

根据自身的需要利用机制有效提高互联网知识产权的保

护效率和效果。

第三，依照知识产权性质、作用的不同，对知识产

权进行分级处理的方式，使用不同的保护方式保护知识

产权。企业的知识产权的分级处理，更有利于知识产权

的有效管理。通过这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企业专注于

研究市场价值更高的知识产权，另一方面减少成本支出，

并最大限度地利用有限的领导力来高效部署管理资源以

更好地进行产权管理。同时，这样也可促进互联网飞跃

发展，催生互联网时代大规模创业创新活动。

3. 加强信息产权国际立法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

密切。逐渐地，互联网在世界各国发展起来，随之而来

的互联网领域的侵权行为也逐渐涌现。因此，与互联网

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国际立法保护要

求。此外，众多国家还签署了双边协议、多边协议和一

些国际协议，这进一步保护了互联网的知识产权，推动

了互联网的绿色发展。

4. 继续深化知识产权司法体制改革，不断明确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规则，建立完善的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体系

第一，在借鉴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经验

的基础上，全国范围内妥善建立集中的知识产权司法体

制。第二，通过司法诠释和诉讼指引，解释各类知识产

权侵权诉讼和仲裁规则，进一步提高现行法律的适用性。

第三，开通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保护途径，

系统地将结合多个法律有效地保护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5. 构建完善的网络保护体系

在互联网时代，企业必须建立强大的互联网安全治

理体系，建立三级互联网公共保护机构，以保护企业的

互联网知识产权。此外，还需妥善追踪各类网络平台的

知识产权使用情况，及时解决知识产权产品相关问题。

此外，公关部门要尽快做好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发布和

任务的分配工作，提高网络保护效率，促进网络知识产

权法律保护的和谐发展。

6. 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完成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业务，不仅需要有效的司

法体系，还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体制。有关部门要密切

结合当前互联网环境的切实发展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

保护体制，加强和完善监督管理机制，逐步营造有利于

加强执法的营商环境，促进所辖各类业务特别是在知识产

权职能运用方面的自律，提高知识产权执法力度。为完善

保护手段，要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完善力度 [2]。

四、结束语

如今，互联网为人类生活提供了很多便利，也与人

类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但同时也涌现出了越来越多的

互联网知识产权侵权问题，这就需要灵活地运用法律法

规，切实保护网络知识产权，促进其健康发展 [3]。同时，

相关部门要做好网络知识产权维权工作，加强网络知识

产权维权研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互联网时代下

的知识产权不受侵犯。

参考文献：

[1] 曹赫 .“互联网 +”时代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策略

探讨 [J]. 学园，2019，12（03）：123-124.

[2] 项小娜 . 论“互联网 +”时代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 [J]. 知识经济，2018（06）：110-111.




